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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有關

可變利益實體收購及可變利益實體合約的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之通函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之公告（「過往公告」），內
容有關可變利益實體收購及可變利益實體合約的若干須予披露及關連
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過往
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過往公告中披露，本公司預期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向股東寄發
通函（「通函」）。然而，由於本公司及各專業顧問需要額外時間落實通函
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i)可變利益實體收購的若干背景資料；及 (ii)獨立
財務顧問的意見函件），故本公司現預期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向股東寄發通函。

承董事會命
新世紀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Jason ZHOU先生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 Jason ZHOU先生、辛紅女士及徐瀚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梁艷清女士、何欣博士、王思業先生及張嵐女士；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吳冠雄先生、孫洪斌先生、姜彥福先生及馬晶博士。


